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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社办发〔2022〕36 号 

 

 

 

 

 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作部、成

都高新区社治保障局，各区（市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做好吸纳就业补贴、社保补贴、岗位补贴等就

业补贴的经办服务工作，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成

都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使用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成人社发〔2021〕21 号），对上述三项就业补贴的

经办服务事项明确  

一、吸纳就业补贴 

（一）补贴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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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吸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

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社

会组织。 

2.吸纳已登记的灵活从业人员就业的中小微企业。 

3.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

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就业的企业。 

（二）补贴标准 

按每吸纳 1 人给予 1000 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 

（三）申报条件 

上述企业及社会组织已与被吸纳人员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

同，并为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。 

（四）申报材料 

1.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。 

2.《成都市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 

3.《成都市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人员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。 

4.高校毕业生毕业证。 

5.灵活从业人员通过登记系统比对确定。 

6.乡村振兴部门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民政部

门提供的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证明材料。 

其他申报材料，由各区（市）县结合实际情况确定。 

（五）申报时限 

上述企业及社会组织需在每名被吸纳人员符合吸纳就业补

贴申报条件后的 6 个月内提交申报材料。 



— 3 — 

二、社保补贴 

（一）补贴对象 

1.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、四川涉藏州县劳动者、毕业 3 年内

的四川民族地区“9+3”毕业生（以下简称“9+3”毕业生）的用人单

位。 

2.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

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就业的企业。 

3.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和就业援助基

地。 

4.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。 

5.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和社会组

织。 

（二）补贴标准及期限 

1.补贴标准。 

按用人单位为招用（吸纳）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

基本医疗保险费（含大病互助医疗补充保险费）和失业保险费的

100%给予补贴。 

2.补贴期限。 

（1）以下情形的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。 

①用人单位招用四川涉藏州县劳动者； 

②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

庭（边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就业； 

③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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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。 

（2）以下情形的补贴期限一般最长不超过 3 年。 

①用人单位招用“9+3”毕业生； 

②用人单位（含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和就业援助基地）招用

就业困难人员。除就业困难人员首次享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

年（不含 5 年）的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 5 年外，其余人员累计最

长不超过 3 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保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 

社保补贴实行“先缴后补”的办法。对补贴期满仍难以通过其

它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人员、零就业家庭成员、重度残疾等特殊

困难人员，可再次按程序通过公益性岗位（含援助基地）安置。

其社保补贴重新计算（补贴期限除对本次核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

足 5 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），累

计享受社保补贴原则上不超过两轮次。 

（三）申报条件 

用人单位与被招用（吸纳）人员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

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（四）申报材料 

1.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。 

2.被招用（吸纳）人员劳动合同。 

3.承诺书（附件 3）。 

4.被招用（吸纳）人员每月签字的工资表或银行转账凭据（小

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除外）。 

5.高校毕业生、“9+3”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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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四川涉藏州县劳动者提供身份证及户籍证明。 

7.乡村振兴部门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民政部

门提供的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证明材料。 

8.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需提供高校毕业生身份证、小微企业

名录查询截图（如中途退出小微企业名录，不能再新增补贴人员，

之前已享受补贴人员可继续享受直至期满）。 

其他申报材料，由各区（市）县结合实际情况确定。 

（五）申报时限 

用人单位招用（ 吸纳）补贴政策范围人员超过 12 个月未提

出社保补贴申请，或中断申请社保补贴超过 6 个月的，视为自动

放弃该部分人员的社保补贴申请且不补发。 

  三、岗位补贴 

（一）补贴对象 

1.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及“9+3”毕业生的用人单位。 

2.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

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就业的企业。 

3.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小微企业。 

4.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及就业援助

基地。 

（二）补贴标准及期限 

1.补贴标准。 

（1）以下情形按每人每年 5000 元给予岗位补贴。 

①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及“9+3”毕业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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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

庭（边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。 

（2）小微企业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，每吸纳一人给予 2000

元一次性岗位补贴。 

（3）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、就业援

助基地，按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%给予岗位补贴。 

2.补贴期限。 

（1）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

（边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的企业，岗位补贴期限为 1 年。 

（2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及“9+3”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岗位补贴

期限最长累计不超过 3 年。 

（3）新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及就业援

助基地的岗位补贴期限，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就业困

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累计不超过 3 年（以初次

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按程序再次通过公益

性岗位安置的，其岗位补贴期限可重新计算，累计享受岗位补贴

原则上不超过两轮次。 

（三）申报条件 

1.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或“9+3”毕业生，企业吸纳建

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缘易致贫户）

劳动力就业，享受社保补贴期满 12 个月。 

2.小微企业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

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2 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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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及就业援助基地与就业困难人员签

订 1 年期限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（四）申报材料 

无需提供。 

四、申报、审核和发放流程 

（一）申报方式 

线上通过成都市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申报，线下在参保所在地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临柜办理。 

（二）审核流程 

1.业务受理：对用人单位资格、人员资格及资料完整性进行

核验； 

2.业务审核：对就业困难人员资质、就业援助基地资质、补

贴享受期限、用人单位的社保缴费情况等进行审核； 

3.资金审核：对补贴金额进行审核； 

4.风险防控：在业务受理、审核的基础上进行抽查，不定期

对企业吸纳人员的在岗情况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审批时限 

25 个工作日。  

（四）资金拨付 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汇总申报审批资料经财政部门复核后，财

政部门按规定划拨补贴资金，由就业专项资金支出账户直接拨付

至申报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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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级人社部门要不定期组织就业、社保、劳动监察等

业务机构对享受补贴单位开展抽查。 

（二）享受就业补贴的用人单位要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

担法律责任，并配合各级人社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。 

（三）用人单位申报不规范的，由各级人社部门所属公共就

业服务管理机构指导改进。用人单位或个人骗取就业专项资金

的，由各级人社部门责令退回，视情形按《成都市就业促进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；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 

（四）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对基层经办服务人员的政策业务

培训；对违反规定审核、拨付就业补贴资金的，依法依规追究有

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

附件：1．成都市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 

2．成都市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人员花名册 

3．承诺书 

 

 

      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2022 年 4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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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用人单位 

名称 
 

法人 

代表 
 

法人代表 

身份证号码 
 

用人单位社

会保险账号 
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
 

开户银行  

银行基本 

账号 
 

用人单位 

承诺 

我单位有下列吸纳就业情形： 

1、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□： 

2、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□； 

3、中小微企业吸纳已登记的灵活从业人员□； 

4、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户（脱贫户）□： 

5、企业招用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（边缘易致贫户）劳动力□。 

吸纳就业情形真实有效，如存在弄虚作假，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，我单位愿意承担

相应责任。 

 

法人代表   

（签  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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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序号 姓名 性别 个人社保编号 身份证号 高校毕业生毕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 金额（元）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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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： 

现就我单位申报社保补贴涉及有关情况承诺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资料均真实有效； 

二、本季申报社保补贴    人，所涉人员就业情况属实，无

虚拟安置困难人员在岗情况。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— 12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  

   抄送：市就业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2022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

